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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静安区江场三路258号市北商务中心3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7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9,857,83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9,857,8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898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89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镇立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忱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相关制度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728,614 99.8150 115,389 0.1652 13,828 0.0198

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727,833 99.8139 116,170 0.1663 13,828 0.0198

1.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717,786 99.7995 126,217 0.1807 13,828 0.0198

1.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44,136 99.6941 199,867 0.2861 13,828 0.0198

1.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44,136 99.6941 199,867 0.2861 13,828 0.0198

1.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44,136 99.6941 199,867 0.2861 13,828 0.0198

1.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44,136 99.6941 199,867 0.2861 13,828 0.0198

1.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53,983 99.7082 190,020 0.2720 13,828 0.0198

1.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44,136 99.6941 199,867 0.2861 13,828 0.0198

1.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44,136 99.6941 199,867 0.2861 13,828 0.0198

1.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44,136 99.6941 199,867 0.2861 13,828 0.0198

1.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704,266 99.7802 139,737 0.2000 13,828 0.0198

1.1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703,786 99.7795 140,217 0.2007 13,828 0.019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81,826 99.7481 172,486 0.2469 3,519 0.0050

3.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81,826 99.7481 172,486 0.2469 3,519 0.0050

3.02、议案名称：发行及上市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81,826 99.7481 172,486 0.2469 3,519 0.0050

3.03、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81,826 99.7481 172,486 0.2469 3,519 0.0050

3.04、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81,826 99.7481 172,486 0.2469 3,519 0.0050

3.05、议案名称：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81,826 99.7481 172,486 0.2469 3,519 0.0050

3.06、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81,826 99.7481 172,486 0.2469 3,519 0.0050

3.07、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81,826 99.7481 172,486 0.2469 3,519 0.005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81,826 99.7481 172,486 0.2469 3,519 0.005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81,826 99.7481 172,486 0.2469 3,519 0.005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91,873 99.7624 162,439 0.2325 3,519 0.0050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82,826 99.7495 171,486 0.2455 3,519 0.005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81,826 99.7481 172,206 0.2465 3,799 0.0054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81,826 99.7481 172,486 0.2469 3,519 0.0050

10.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和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96,826 99.7695 135,037 0.1933 25,968 0.0372

10.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711,773 99.7909 120,090 0.1719 25,968 0.0372

10.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701,726 99.7765 130,137 0.1863 25,968 0.0372

10.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701,726 99.7765 130,137 0.1863 25,968 0.0372

10.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716,706 99.7980 127,197 0.1821 13,928 0.0199

1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727,733 99.8138 116,170 0.1663 13,928 0.0199

12、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93,297 99.7645 150,606 0.2156 13,928 0.0199

13、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727,733 99.8138 116,170 0.1663 13,928 0.0199

14、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727,733 99.8138 116,170 0.1663 13,928 0.0199

1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691,032 99.7612 163,280 0.2337 3,519 0.0050

16、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717,546 99.7992 126,357 0.1809 13,928 0.019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

议案

10,305,165 98.3208 172,486 1.6457 3,519 0.0336

3.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0,305,165 98.3208 172,486 1.6457 3,519 0.0336

3.02 发行及上市时间 10,305,165 98.3208 172,486 1.6457 3,519 0.0336

3.03 发行方式 10,305,165 98.3208 172,486 1.6457 3,519 0.0336

3.04 发行规模 10,305,165 98.3208 172,486 1.6457 3,519 0.0336

3.05 定价方式 10,305,165 98.3208 172,486 1.6457 3,519 0.0336

3.06 发行对象 10,305,165 98.3208 172,486 1.6457 3,519 0.0336

3.07 发售原则 10,305,165 98.3208 172,486 1.6457 3,519 0.0336

4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

限公司的议案

10,305,165 98.3208 172,486 1.6457 3,519 0.0336

5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

议有效期的议案

10,305,165 98.3208 172,486 1.6457 3,519 0.0336

6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10,315,212 98.4166 162,439 1.5498 3,519 0.0336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

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有关事项

的议案

10,306,165 98.3303 171,486 1.6361 3,519 0.0336

8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0,305,165 98.3208 172,206 1.6430 3,799 0.0362

11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351,072 98.7587 116,170 1.1084 13,928 0.1329

12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独立

董事的议案

10,316,636 98.4302 150,606 1.4369 13,928 0.1329

14

关于调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10,351,072 98.7587 116,170 1.1084 13,928 0.1329

15

关于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审计

机构的议案

10,314,371 98.4086 163,280 1.5578 3,519 0.0336

16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10,340,885 98.6616 126,357 1.2056 13,928 0.13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1、2、3、4、5、6、7、8、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3、4、5、6、7、8、11、12、14、15、16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海涛、杨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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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27,824,620,573股

发行价格：5.93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或“发行人” ）已于2025年6月17日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简

称“本次发行”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预计将于其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 ）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3月30日，本行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

2025年4月16日，本行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

权董事长、行长、董事会秘书或董事长、行长、董事会秘书另行授权的其他人士，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以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事项。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本次发行已获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简称“金融监管总局” ）的批复，金融监管总局同意本次发行及核准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简称“财政部”或“发行对象” ）的股东资格。

2025年5月9日，本行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认为本行本次发行

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5年5月23日， 本行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5〕1079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27,824,620,573股

3.发行价格：5.93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165,000,000,000.00元

5.发行费用：47,341,938.10元（不含增值税）

6.募集资金净额：164,952,658,061.90元

7.每股净发行价格：5.93元/股

8.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6月13日出具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认购资金

缴纳情况验证报告》（安永华明（2025）验字第70008878_A01号），截至2025年6月13日上午11时止，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之

一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账户共收到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人民币165,000,000,000.00元。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6月13日出具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实收情况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5）验字第70008878_A02号），截至2025年6月13日止，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65,

000,000,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47,341,938.10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4,952,658,061.90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27,824,620,573.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137,128,037,488.90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6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五）联席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联席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并获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及金融监管总局批准、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

会决议和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财政部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产品备案。 本次发行对象财政部用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发

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其他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财政部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不存在认

购资金来源于股权质押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

行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

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协议》等有关法律文书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缴款和验资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认购股份的限售期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财政部 27,824,620,573 5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财政部成立于1949年10月，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是主管我国财政收支、税收政策等事宜的国家行政机关。

发行对象不构成本行的关联方。 最近一年，除本行承销和买卖财政部发行的投资类证券及本次向财政部发行股份外，本行与财政部

之间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交易。

三、本次发行前后本行前十名股东、相关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本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1.本次发行前本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2025年3月31日，本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股东

性质

股份

种类

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汇

金公司” ）

188,791,906,533 64.13% 国家 A股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81,813,484,449 27.79% 境外法人 H股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941,164,885 2.70% 国有法人 A股

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10,024,500 0.61% 国有法人 A股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65,535,043 0.46% 境外法人 A股

6 MUFG�Bank,�Ltd. 520,357,200 0.18% 境外法人 H股

7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385,731,475 0.13% 其他 A股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

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344,932,845 0.12% 其他 A股

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太平洋人寿股票红利型产品 （寿自

营）委托投资（长江养老）

319,000,000 0.11% 其他 A股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

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241,018,465 0.08% 其他 A股

2.本次发行后本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2025年6月17日，本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股东

性质

股份

种类

1 汇金公司 188,791,906,533 58.59% 国家 A股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81,825,014,533 25.39% 境外法人 H股

3 财政部 27,824,620,573 8.64% 国家 A股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941,164,885 2.46% 国有法人 A股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10,024,500 0.56% 国有法人 A股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79,948,934 0.46% 境外法人 A股

7 MUFG�Bank,�Ltd. 520,357,200 0.16% 境外法人 H股

8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9,778,888 0.08% 其他 A股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

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229,960,245 0.07% 其他 A股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

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161,666,365 0.05% 其他 A股

本次发行前后，汇金公司仍为本行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本行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前后相关股东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导致的权益变动前后，汇金公司持有本行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2025年6月17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汇金公司 188,791,906,533 64.13% 188,791,906,533 58.59%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并跨越5%的整数倍。

四、本次发行前后本行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将增加27,824,620,573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25年3月31日）

变动数

本次发行后

（截至2025年6月17日）

股份数量（股） 占比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占比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一 一 27,824,620,573 27,824,620,573 8.64%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94,387,791,241 100.00% 一 294,387,791,241 91.36%

1.人民币普通股 210,765,514,846 71.59% 一 210,765,514,846 65.41%

2.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83,622,276,395 28.41% 一 83,622,276,395 25.95%

合计 294,387,791,241 100.00% 27,824,620,573 322,212,411,814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本行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净资产规模将增加，短期内会在一定程度上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但长期来看，募集资金用于支持各项业务发

展产生的效益将逐步显现，将对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二）本次发行对本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控股股东仍为汇金公司，本行仍将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保持经营管理的独立性。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对本行

的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本行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增加本行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提高本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水平，增强本

行抵御风险的能力，为本行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资本基础。

六、为本次发行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1.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法定代表人：宁敏

保荐代表人：董雯丹、何舟

项目协办人：孔祥玉

项目组成员：康乐、李泽玥、张天舒、李荣杰、龚梦辰、丁海桥、王乐中

联系电话：021-20328000

传真：021-58883554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彭源、王琛

项目协办人：张利才

项目组成员：马小龙、赵晓辉、葛璜、刘源、张竟雄、何治奇、马旭浩、张慧童

联系电话：010-60833686、010-60838991

传真：010-60833504

（二）联席主承销商

1.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朱健

项目组成员：孙琳、左佳、籍冠珩、郭芳池、曾舸航、佘怡漫、陈汉曦、史韵恒、郭宇轩、杜鹏程、高励治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666

2.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8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B7栋401

法定代表人：江禹

项目组成员：龙定坤、曾韡、胡建敏、朱志帅、陈城、张诺亚、鲁庆一、王子威、李怡忻

联系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7615941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陈亮

项目组成员：许佳、王鑫、徐炜、李彬楠、陈雪、张学斌、周银斌、裴亦萱、柳晗、周琦珩、朱晨悦、张雅荃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刘成

项目组成员：曾琨杰、冯强、张廷、钟犇、郭启明、邓博文、范宜东、毛誉蓓、闫寅杉、闫明庆

联系电话：010-56052830

传真：010-56118200

（三）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1幢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7-18层

事务所负责人：王玲

经办律师：周宁、柳思佳

联系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6

（四）审计机构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负责人：毛鞍宁

签字注册会计师：许旭明、张凡

联系电话：010-58153000

传真：010-85188298

（五）验资机构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负责人：毛鞍宁

签字注册会计师：许旭明、张凡

联系电话：010-58153000

传真：010-85188298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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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06922期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 委托理财期限：35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2月31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1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该额度内

可循环滚动使用。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

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经济

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降低市场波动引起的投资风险。

一、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已于2025

年6月17日收回上述理财本金并获得收益，具体到期赎回情况如下：

购买

主体

协议方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赎回金额

（万元）

实际收益（元）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22261期

保本浮 动收

益、封闭式

5,000.00

2025年3月20

日

2025年6月17

日

89天 5,000.00 269,438.36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合理利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以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投资金额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三）资金来源

1、 资金来源： 本次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进行委托理

财。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2]2891号）核准，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42,901.8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应

募集资金总额429,018,0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3,123,066.88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15,894,933.12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1月10日全部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12号）验证。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实行专户管理。

（2）截至2025年6月17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截至2025年6月17日累计已

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新型环保预涂功能材料建设项目 29,850.50 19,483.51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1,738.99 11,738.99

合计 41,589.49 31,222.50

注:上表中部分小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3）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四）投资方式

1、本次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保本浮动收益、封

闭式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A06922期

5,000 1.00000%-1.82000% 4.79-8.73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35天 保本浮动收益 - - - 否

2、本次委托理财的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06922期

产品编码 C25A06922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收益计算天数 35天（收益计算天数受提前终止条款约束）

收益起计日 2025年06月19日

到期日 2025年07月24日

基础利率 1.00000%

收益区间 1.00000%-1.82000%

产品收益率确

定方式

结构性存款利率确定方式如下：（根据每期产品情况实际确定）

（1）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联系标的“美元/日元即期汇率” 期末价格小于或等于期初价格的104.00%，产品年化收

益率为预期最高收益率1.82000%；

（2）如果在联系标的观察日，联系标的“美元/日元即期汇率” 期末价格大于期初价格的104.00%，产品年化收益率为

预期最低收益率1.00000%。

上述测算收益依据收益区间假定，不等于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五）投资期限

产品起始日：2025年6月19日，产品到期日2025年7月24日，产品期限35天（收益计算天数受提前终

止条款约束）。

三、审议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1

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该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披露的《福莱新材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四、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公司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二）风控措施

1、公司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金融机构进行现金管理业务合作；

2、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由公司财务部门汇报公司财务负责人决策后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和操作，及时分析和跟踪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产品等现金管理产品的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

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财务部门必须建立台账对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

的账务核算工作；

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产品等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

行审计与监督，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价；

5、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6、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8,936.90 350,374.38

负债总额 196,514.28 200,174.84

净资产 162,422.62 150,199.54

项目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1.78 -703.94

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资金周转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公司现金管理或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

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科目，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科目，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

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1

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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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决定于2025年6月23日（星期一）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2025年6月7日通过指

定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49），现发布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具体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3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2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3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3日

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7日（星期二）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6月17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聚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提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提案1.00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表决通过。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5年6月18日（星期三8:30～11:30， 14:00～16:30）

2、登记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聚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

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代理他人出席的，应当提交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须在

2025年6月18日16:30前送达本公司。

4、通信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聚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518107

联系人：陈艳

联系电话：0755-23242666转6513

联系传真：0755-26406711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用、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艳

联系电话：0755-23242666转6513

联系传真：0755-26406711

联系邮箱： ok@haiyangwang.com

联系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聚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518107

备查文件：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参会股东登记表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网络系统投票的程序

1、股东投票代码：362724，投票简称：“海洋投票” 。

2、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

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23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3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6月23日下午3：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

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

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提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及股份性质：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姓名（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2、授权委托书对上述事项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相应表格内填写“同意” 、“反对” 或“弃权” ，

三者只能选其一，多选或未选的，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姓名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传真号

联系地址

附注：

1.请用正楷字填写上述信息（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2025年6月18日16:30�之前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到公司，

不接受电话登记。

3.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603232�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格尔软件 公告编号：2025-027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24 － 2025/6/25 2025/6/2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及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

配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公司A股总股本236,050,69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700股，以及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1,900,000股，即以234,149,995股为基数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税），共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1,707,499.75（含税）元。本次公司不

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送转，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

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每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计算公式如下：

①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234,149,995股×0.05元）÷236,050,695股≈0.05元/股。

②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此，公

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每股流通股份变动比例=0。

综上，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5）÷（1+0）=（前收盘价格－

0.0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24 － 2025/6/25 2025/6/2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及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

配。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孔令钢、陆海天、杨文山、上海格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股权激励对象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

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

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有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

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为人民币0.045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4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

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由上市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5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

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21-62327028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